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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權利公約就是CRC，
這本手冊是CRC易讀版，
總共有3本。

第1本是CRC全部的內容。
第2本和第3本
在說明台灣怎麼做好CRC，
有興趣的人可以看。

第2本的主題有
• 政府要保護兒童的權利
• 兒童可以提出想法
• 兒童有隱私權

第3本的主題有
• 兒童有教育權
• 安置和收養的兒童
• 犯法的兒童和少年

手冊有電子檔可以看。

在手冊看到*的時候，
會把困難的文字，
用比較簡單的方法說清楚。

關於這本手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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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有教育權

1

政府要讓所有的兒童
學習知識和生活的能力，
也要幫忙有困難的兒童，

例如：
身心障礙、原住民、
住比較遠、家裡沒有錢，
沒有家人或是犯法的兒童。

所有兒童都有公平的機會可以上學。



2

小知識

政府要幫忙兒童了解自己的興趣，
找到未來想做的工作，
學習和工作有關的能力。

例如：
高中生想學修汽車，
有專門的學校可以學習修汽車的方法。

有興趣的人可以到教育部學生生涯輔導網查詢。

O O 高 中
實 習 車 輛



安置和收養的兒童

3

社工

兒童應該和家人住在一起，
如果家人會傷害兒童，
或沒辦法照顧兒童，
政府會請社工到家裡了解狀況。

如果兒童繼續住在家裡很危險，
或無法被好好照顧，
政府會安排兒童暫時住在別的地方，
這就是安置。



4

社工會讓兒童住到安全的地方，
例如：親戚  家、寄養家庭*或機構。

社工會讓家人去上課，
學習照顧兒童的能力，
給家人需要的幫忙，
讓兒童可以回家住。

*寄養家庭：有上過課，
 願意幫忙暫時照顧兒童的家庭。

社工

安置和收養兒童請繼續看第5頁到第6頁

如何照顧兒童?

社工



5

有些爸媽沒有辦法照顧自己的小孩，
可以請政府幫忙，
找到願意照顧小孩的家庭，
當小孩的爸媽，
這就是收養。

政府



想要收養兒童的家庭，
要按照政府規定，
會有社工了解情形，
填寫資料送去法院。

到法院回答問題，
最後法院會決定可以收養兒童的人。

6

兒童及少年收養資訊中心

想要收養的人，
可以打電話問衛生福利部的兒童及少年收養資訊中心，
電話     02-89795430。

小知識



犯法的兒童和少年

7

台灣的法律把沒有到18歲的人分2種：

❶沒有到12歲的人叫兒童。
如果兒童做了犯法的事，
例如：在網路上罵人，
會有老師和社工幫忙，
讓兒童學習正確的行為。

社工



VISA

8

❷已經12歲，還沒有到18歲的人叫少年。
如果少年犯法，
例如：玩線上遊戲登入別人帳號偷走寶物，
法院會調查發生什麼事。

法官和少年調查官
會找少年和現在照顧少年的人一起討論，
讓少年知道正確的行為，
不會再犯法。

犯法的兒童和少年請繼續看第9頁到第14頁

少年調查官
少年法定代理人法官

少年

就算自己沒有故意要傷害別人，
也很有可能不小心犯法。

例如：
只要把存摺、提款卡隨便借給別人用，
都是犯法的行為。

小知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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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遊戲

選選看，哪一個是少年法庭？

1.在平面的大桌子開庭
2.少年法庭只有1位法官
3.法官穿一般的衣服

請照下面的提示勾出哪一個是少年法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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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案在第14頁



法官在處理少年犯法的案件，要公平
政府也要提供公正程序的幫忙，
例如：

❶有人可以陪伴
父母或是現在照顧少年的人，
可以陪少年一起到法院，
也可以表達意見。

11

少年法定代理人
法官

少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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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

少年
輔佐人

❷有人可以幫忙講話
如果少年不知道怎麼說明，
可以請輔佐人在法庭上幫少年講話。

輔佐人通常是律師，
要保護少年法律上的權利，
也要跟法官一起合作，
讓少年變好。

❸會保護少年的隱私
少年上法庭，
法庭的門會關起來，
只有法官同意的人可以參加，
審理結果和少年的資料都不可以公開。

記者



法律扶助基金會

法律扶助基金會

13

少年上法庭，
不知道怎麼辦，
可以找法律扶助基金會幫忙。

小知識

法官

少年調查官

通譯

被害人或證人

輔佐人
少年

少年

法定代理人
書記官

❹會想辦法讓少年不要緊張
法官會穿一般的衣服，
少年調查官也會一起幫忙少年。

大家坐在一起討論，
讓少年不會這麼緊張。

❺會幫忙翻譯
如果少年聽不懂中文，
會找人幫忙翻譯。 通譯

少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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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遊戲的答案

第9頁

第10頁

1.在平面的大桌子開庭
2.少年法庭只有1位法官
3.法官穿一般的衣服

法官

少年調查官

通譯

被害人或證人

輔佐人
少年

少年

法定代理人
書記官

書記官
通譯

法官

法官

審判長

檢察官

辯護人

自訴人

被告

被害人

應訊台

證人

旁聽

證人



什麼是兒童性剝  削   ？

立刻下載

15

性剝削就是騙兒童去做色情的事，
自己得到好處。

例如：
用錢、遊戲點數和寶物，
騙兒童拍私密照*。

故意上傳到網路讓人下載、傳給別人看，
這是不對的行為，
政府要保護兒童，
不要被騙。

*私密照：沒有穿衣服、隱私部位的照片。



如果在網路上看到兒童的私密照，
可以打電話告訴iWIN網路內容防護機構，
這個單位會幫忙處理，
電話是02-25775118。

如果在網路上看到兒童的私密照，
可以打電話告訴iWIN網路內容防護機構，
電話     02-25775118。

iWIN網路內容防護機構

分享好康，私密照

16

小知識

政府有訂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，
是保護兒童的法律，
告訴大家哪些是犯法的行為。

例如：
❶有兒童的私密照、傳給別人看。

❷用騙的、用強迫  的或給兒童錢，
叫兒童去跟別人做色情的事。

❸叫兒童去陪大人喝酒、跳色情的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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